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法國語文學系教師新聘審查辦法 
民國八十年三月二日草擬 

民國八十年三月五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二十日院評審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一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院評審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十六日院評審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本系新聘教師審查由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據本辦法辦理之。 

第二條：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全體成員均得出席參與新聘教師案討論，但新聘助教由助教

（含）以上人員審查表決；新聘講師由講師（含）以上老師審查表決；新聘助理教

授由助理教授（含）以上老師審查表決；新聘副教授由副教授（含）以上老師審查

表決；新聘教授由教授（含）以上審查表決。教評會成員不克親自出席者，得以書

面委託其他具有投票權者代表發言及投票，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親自出席投票人

數未及當然出席人數之半數時，中止召開審查會。審查新聘教授案時，若教授人數

不足五人，委請文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遴聘本院其他相近系所同級教師共同組成

新聘審查委員會。新聘審查相關事項及流程，悉應配合「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資格審查： 

１、新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以獲得國內外相關科系之博士學位或獲有教

育部助理教授以上証書且曾出版相關著作者為原則；講師須獲國內外相關科

系之碩士學位；助教須獲國內外本科系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法語語文能力

者。 

以上資格由合於上條規定有權表決之評審委員審查，並交全體評審委員傳

閱。 

２、相關學歷：證件由合於上條規定有權表決之評審委員審核，並交全體評審委

員傳閱。 

第四條：評審要點： 

１、待聘各級教師須向評審委員會提出專著及論文供全體投票人閱覽，並得提出

學術報告，以供參考。 

２、其品德得列入投票人之參考。 

第五條：表決： 

１、經全體成員討論並充分表達意見後，根據本辦法第二條規定以無記名方式首

次進行投票排定優先順序，再進行認可投票。 

２、最後提報人選所得票數需達三分之二（含）以上，由系主任報院、校評審會

通過後，請校長聘任之。 

３、除非特殊原因，新聘教師之最後決議會議不得遲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六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院教評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